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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稿【發文格式】









函稿【受文者】



• 電子發文對外受文者，應符合「(公文電子交換地址簿公開資訊.txt)」正確機關、
學校全銜，方能電子交換發文。

• 如對象為個人之行文方式如下：

(一)電子發文：受文者為機關、學校，如僅係通知其所屬人員之公文，可於主
旨或說明詳述欲通知之該機關、學校所屬單位與個人姓名，以利該機關、學校
內部分文。

➢ 受文者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ＯＯＯ副教授(X)
主旨：敬邀請貴校護理系ＯＯＯ副教授，擔任本校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碩
士班研究生ＯＯＯ之論文計畫審查委員，請惠允公假出席。

(二)紙本發文：受文者因故必需為個人姓名者，請以紙本用印發文。



機關全銜查詢路徑
公文電子交換地址簿公開資訊



機關全銜查詢路徑
公文電子交換地址簿公開資訊



機關全銜查詢路徑
公文電子交換地址簿公開資訊



• 「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」2025年8月正式更名為「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」

• 「臺北醫學大學(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)」正確全銜為「臺北醫學大學」

• 「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」2025年8月1日正式更名為「馬偕學校財團
法人馬偕醫學大學」

• 「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」

常見機關全銜



• 受文者有多位以上請加註為如正、副
本或分繕如正、副本。

• 受文者為上級機關(教育部、國科會) ，
勿使用平行機關之公文用語，請修改
起首附送語「檢送」為「檢陳」，主
旨句尾期望語「請查收」修改為「請
鑒核」。



• 依規定一文一案，本案內含3案不
同內容之函稿，爾後請分案辦理。
本次以「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函(稿)」
函稿辦理發文作業。

• 依規定一文一案，本案內含2案不
同內容之函稿，爾後請分案辦理。
本次以「ＯＯＯ函(稿)」函稿辦理
發文作業。



函稿【保存年限&密等】



• 簽與函(稿)內設定之保存年限需一致。

• 刪略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行
「1年」二字(非密件無須註記)



函稿【主旨&說明&附件&正副本】



• 直接稱謂用語：

1、有隸屬關係之機關：上級對下級稱「貴」；下級對上級稱「鈞」；自稱

「本」。

2、對無隸屬關係之機關：上級稱「大」；平行稱「貴」；自稱「本」。

3、對機關首長間：上級對下級稱「貴」；自稱「本」；下級對上級稱「鈞

長」，自稱「本」。

4、機關（或首長）對屬員稱「臺端」。

5、機關對人民稱「先生」、「女士」或通稱「君」、「臺端」；對團體稱

「貴」，自稱「本」。

6、行文數機關或單位時，如於文內同時提及，可通稱為「貴機關」或「貴單

位」。

直接稱謂用語



• 依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二、數字用語具一般數字
意義、統計意義者，或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較清楚者，使用阿拉伯數字。

➢ 如「第四季」為「第4季」、「兩份」為「2份」、「乙紙」為「1紙」、
「...各一式兩份...」為「...各1式2份...」。

• 函稿頁碼為改阿拉伯數字「第1頁 共1頁」。

• 說明內容之「民國」二字，依慣例可以刪除。

阿拉伯數字



• 不應空格而空格的常見錯誤寫法：
1.請查照→請查照。請鑒核→請鑒核。

2.請惠示卓見→請惠示卓見。
(給予高見，相當於請對方表示意見，常見於公文中尋求建議或意見的請求中)

3.請查照辦理見復→請查照辦理見復。
(要求對方核查相關規定並根據指示執行任務，並且在執行後報告結果給發文單位。這是
一種常見的公文用語，用於確保公文指令得到落實，並有助於上級單位監督和管理下級
單位的運作)

4.請查照會允→請查照惠允。
(可能被用來請求對方查看檔案內容，並希望對方能夠同意或批准檔案中的請求或建議。
這種用法體現了中文公文寫作中注重禮貌和尊重對方的文化傳統)

• 上級機關單位：
1.有隸屬關係者（如：教育部），應用鈞部，鈞字前不空格。
2.無組織法之上下隸屬關係，但有計畫補助及業務監督關係。
（如：國家科學委員會），應用大會，大字前不空格。

空格？



• 常見用「惠請」一詞，請受文者協助；「惠」有「給予、賜予」的意思，「惠
請」有自己賜請對方辦理某事之義，宜戒用之。

• 「請查收惠復」、「請查照惠允」、「請查照辦理見復」

• (以上資料來源：行政院99年1月22日院臺秘字第0990091522號函頒文書處理
手冊)。建議主旨刪略「惠」字。

惠請？



• 內文附件名稱與附件封面名稱對應，如：說明一
擬修正為「本校林口校區二技進修部單獨招生簡
章如附件。」

• 隨文無附件，附件行請空白。

• 如有附件，附件行請註明「如文」。

• 依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規定，副知副本機關均不
含附件。

• 需含附件之副本機關名稱後加註「(含附件)」，
多個受文者則為「(均含附件)」。

• 副本機關均不含附件，請刪略副本受文者後方
「(不含附件)」等字。

附件



• Open Document Format(開放文件格式)：
請依教育部109年2月21日臺教資(五)1090024923A號函，依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執行計
畫調整對外電子發文公文附件檔案格式為PDF或ODF(Open Document Format，開放
文件格式，如ODT、ODS、ODP等)格式。

• 檔案大小：
隨函之附件檔案數量請簡化，發文之附件檔案大小依規定【總計不得超過10M】，教育
部交換平台作業有所管控、超過限制無法製作電子公文交換檔。

• 附件未完整：
本案發文附件未完整，無法以電子發文；因本案受文者不收受紙本發文，經與經辦人溝
通後，決議本案暫不發文，俟隨文附件完整後再行陳核。

• 附件內含個資：
依規定不得電子發文。各類表單文件核簽應注意個人資料保護，避免個資外洩疑慮，敬
請宣導配合。使用各類個人資料、表單核簽若涉及個人隱私資料，請務必以「機密」文
件處理。

附件



說明內文勿換行

• 請避免使用空格調整段落位置，以免誤植。

• 電子發文系統格式

• 函稿格式



• 調整格式刪略正本行上方空行。

• 正本、副本受文者以頓號分隔

• 副本下方請保留4行空行用印距離。

• 副本機關(如:長庚科技大學會計室)

為校內單位，請刪略。

正本、副本



函稿【發文核決權限&會簽】



• 「校外研究計畫申請(含申覆)、研發成果授權、技術移轉、接受校外單位委託審
查案件、著作權相關事宜、產學計畫申請及簽約等…」

• 請會簽研發處，歸檔單位為研發處。核決權限為校長。

計畫相關核決權限



• 正本受文機關：

• 為本校直屬上級機關，如(教育部/國科會)。
用印處請依規定繕制，加上「校長范君瑜」
等字。

• 非行文直屬上級機關，請於用印行空白保
留校長簽字章用印間距，刪除「校長范君
瑜」等字。

• 核簽流程簽至校長，校長核定發文案件，
請刪略函稿末行「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
位主管決行」，請會簽事務組。

• 核決權限如為一級主管，應由一級主管核
定發文，用印欄位下方請保留「依分層負
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」，需核准通告
無需會簽事務組。

發文核決權限



• 正本受文機關：教育部體育署、教育部
青年發展署

• 對教育部體育署、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無
組織法之上下隸屬關係故屬平行文，但
有計畫補助及業務監督關係。

• 用印處請依規定繕制，加上「校長范君
瑜」等字。

有計畫補助及業務監督關係



• 發文案件核簽完成後資料分送之收件者需選定事務組「陳孟琦」、秘書室「陳
麗櫻」，系統會於核簽完成逕行分送，配合發文、用印核稿作業。

• 俾利配合發文作業，為避免相關作業人員無法收到或開啟校長核定發文通知影
響發文時效。

核簽完成分送對象



長庚科大簽主旨vs.函稿主旨

• 請注意長庚科大簽主旨與說明，
對象別為校內主管，上簽說明
「本案發文的目的」，請求主管
核准發文。

• 函稿主旨對象別為校外單位(如：
教育部、他校、企業等)，切勿直
接複製函稿內容於長庚科大簽中。



忘記分送事務組 (有會簽時)





忘記分送事務組(無會簽時)



忘記分送事務組

• 複製此畫面後左上角點
離開，回到最初的畫面











【業洽函】發文格式



業洽函下載路徑



• 請填上業洽函受文者、經辦人、電
話等欄位資訊，本案如含附件，附
件行請註明「如文」。

• 請勾選是否待復，如需受文者復文，
請註明待復日期。

• 業洽函為固定版面，如說明欄位文
字過多超過版面，請另說明如附件。

業洽函格式



Q&A



• 行政院全球資訊網-文書處理手冊
https://www.ey.gov.tw/Page/43FD318D966A30DD

• 政治大學文書組-公文寫作重點整理
https://docu.nccu.edu.tw/PageDoc?fid=8373

資料參考

https://www.ey.gov.tw/Page/43FD318D966A30DD
https://docu.nccu.edu.tw/PageDoc?fid=8373


THANK YOU 
謝謝聆聽


